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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法》规定在政务院下设人民监察

委员会。以此为依据，1949年10月19

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正

式成立。

人民监察委员会成立之初，主要职

责是：监察全国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

公务人员是否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

令或损害人民及国家的利益，并纠举其

中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指导全国各

级监察机关的监察工作，颁发决议和命

令，并审查其执行；接受及处理人民和

人民团体对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

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控告。

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

法》，成立国务院，原政务院人民监察

委员会改为国务院监察部。较之人民监

察委员会，其主要职责发生如下变化：

一是强调其有别于司法部门的维护政

纪特殊职能；二是强调行政监察机关

要检查各级行政机关、国营企业执行国

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中存在的问题，

拓展了行政监察机关的业务范围；三是

不仅受理对行政机关和人员的控告，而

且受理行政机关和人员不服纪律处分

的申诉。

1959年4月，监察部被撤销。1986

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决定恢复国家行政监察体制，次年7月

1日，监察部正式成立。其主要职责是：

检查监察对象贯彻实施国家政策和法

律法规的情况；监督处理监察对象违

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违反政纪的

行为；受理个人或单位对监察对象违反

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违反政纪

行为的检举、控告；受理监察对象不服

纪律处分的申诉；按照行政序列分别审

议经国务院任命的人员和经地方人民

政府任命的人员的纪律处分事项。（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

（1987—199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

版，第4页）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和强化行政监察机关职能，并使之形成

合力，199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

院的决定，中央纪委、监察部开始合署

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履行党的纪

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的体制。

党政监察制度关系变迁

我国党政监察制度相互关系经历

了如下4个阶段：党政监察制度并存期

（1949—1959年），党的监察制度独存

期（1959—1969年），党政监察制度相

继恢复期（1977—1993年），合署办公期

（1993年至今）。

第一阶段：党政监察制度并存期。

从1949年10月、11月，我国国家行政监

察机关及党的监察机关先后成立，到

1959年国家监察部被撤销，是党政监

察制度并存期。在这一时期，党政监察

制度先后成立，并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就

党政监察制度相互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调

整，党政监察机关一度呈现出较为顺畅

的协作关系。不过，1957年以后，由于

过分重视党内监察机关的作用，党政监

察制度建设逐步陷入困境，并以国家行

我国国家行政监察制度创立于新

中国成立之初，历经20世纪50年代初步

构建、80年代恢复、90年代与纪律检查

委员会合署办公3个发展阶段。值得注

意的是，我国国家行政监察制度的演进

历程显示，其创立、撤销、恢复与合署办

公，均与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发展演进密

切相关，反映着完善党政监察制度相互

关系对于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的极端重要性。

国家行政监察制度演进

1949年9月27日通过的《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9条规定：

“在县市以上的各级 人民政 府内，设

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各级国家机关

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

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同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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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行政监察制度
的历史演进

【摘要】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各级监察委员会，深入
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改变了以往重党内监察轻国
家行政监察的状况，实现了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与充
分发挥国家行政监察机构职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机制建设的新突破，标志着我国
党政监察制度建设迈入新阶段。
【关键词】党的监察　行政监察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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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法》规定在政务院下设人民监察

委员会。以此为依据，1949年10月19

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正

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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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特殊职能；二是强调行政监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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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受理对行政机关和人员的控告，而

且受理行政机关和人员不服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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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决定恢复国家行政监察体制，次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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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的情况；监督处理监察对象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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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违反政纪

行为的检举、控告；受理监察对象不服

纪律处分的申诉；按照行政序列分别审

议经国务院任命的人员和经地方人民

政府任命的人员的纪律处分事项。（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

（1987—199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

版，第4页）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和强化行政监察机关职能，并使之形成

合力，199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

院的决定，中央纪委、监察部开始合署

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履行党的纪

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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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作关系。不过，1957年以后，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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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全党和广

大群众对监察工作的重要性有了较为

深刻的认识，党政监察制度相继恢复。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党政监察机关职能

权限区分不清，造成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亟待解决。鉴于此，1988年3月，中央纪

委和监察部联合下发《关于党的纪律检

查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在案件查

处工作中分工协作的暂行规定》，随后

于1992年1月13日发布《关于党的纪律

检查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在案件

查处工作中分工协作的补充规定》，力

求通过详细的规定，理顺党政监察机关

的职责、权限，但由于党政监察工作交

叉难分，重复监察或者“漏监”的现象

难以彻底解决。

第四阶段：合署办公期。针对在实

践中出现的重复办案等问题，1993年1

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开始合署办公。

其指导原则是：要有利于在党中央和各

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党的

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要有利

于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继续加强对行政

监察工作的领导，使各级监察机关领导

班子便于继续向政府负责；要有利于避

免纪检、监察工作的重复交叉以及精简

机构和人员。合署办公对于协调党政监

察制度相互关系是一次有益的探索，是

中国党政监察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几点思考

纵观我国国家行政监察制度发展

演进及党政监察制度相互关系变迁进

程，有如下几点认识：

党政监察制度并存是我国反腐倡

廉体制机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

自古即高度重视监察制度的建设，留下

政监察机关被撤销而告终。

在党政监察制度初创时期，由于缺

乏经验，对党政监察制度的相互关系

主要是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几年的实

践，党政监察机关逐渐总结出它们的共

同点：一是有共同的任务，用维护和加

强党的纪律和国家纪律的方法来保证

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完成；二是工作任

务有着许多共同点，党的监察机关的监

察对象有一部分是政府和国营企业的

工作人员，国家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有

一部分是党员，党政监察机关往往要检

查处理同一个案件，由此要求党政监察

机关进行联合检查；三是工作方法基本

相同，都必须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依

靠广大党内外群众和有关部门密切配

合来进行工作。（“党的监察机关和国家的

监察机关应该密切结合进行工作”，中共中央

监察委员会编：《党的监察工作》第52期）在

此基础上认识到：“党的监察机关和国

家的监察机关的工作是有着密切联系

的，两个机关如果能够密切地结合进行

工作，就会把工作做得更好；相反，如

果联系不够，就可能在工作上遇到许多

困难而不能很好地克服。”（同上）为此，

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

的《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

会的决议》规定：“党的中央和地方各

级监察委员会必须同国家检察机关和

各级政府的监察机关密切结合进行工

作，以便充分有效地发挥党和国家的监

督机关的作用。”并采取了相互交换有

关的情况、组织联合检查组共同办案、

共同研究处分决定、根据需要互相兼职

等措施来加强党政监察机关的联系和

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总结了党政

监察机关的不同点，特别强调了要注意

防止党的监察机关以党代政、放松检查

处理违反党纪的案件的偏向，防止国家

监察机关只注意有关党纪的案件而忽

视本身其他任务的偏向等，以免削弱党

政监察机关的专门职能。（同上）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这一认识并没

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是将党政监察制

度相互关系简单化，突出党内监察，强调

“提请党委（党组）加以研究解决”（同

上），致使1959年4月监察部及各级国家

行政监察机关的相继被撤销。

第二阶段：党的监察制度独存期。

监察部被撤销后，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的监察工作由各有关国家机关进

行，但在实践中证明，这样的分散监督

无法对行政监督实行统一领导和指导，

没有统一的要求、一致的标准，大大削

减了监督的作用。针对这一情况，1962

年9月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

的决定》指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应

当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工

作，派出监察组常驻各级国家机关所属

各部门。（魏明铎主编：《中国共产党纪律检

查工作全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

991页）这一举措实质是对撤销国家行政

监察机构的一种修补，并不能扭转监察

工作畸形发展的势头。1969年4月，党

的监察机关被撤销，我国的监察制度建

设再次受到极大挫折。

第三阶段：党政监察制度相继恢复



·26· ·27·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2 2017.2

本刊策划C hinese Cadres Tribune
本刊策划C hinese Cadres Tribune

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全党和广

大群众对监察工作的重要性有了较为

深刻的认识，党政监察制度相继恢复。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党政监察机关职能

权限区分不清，造成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亟待解决。鉴于此，1988年3月，中央纪

委和监察部联合下发《关于党的纪律检

查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在案件查

处工作中分工协作的暂行规定》，随后

于1992年1月13日发布《关于党的纪律

检查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在案件

查处工作中分工协作的补充规定》，力

求通过详细的规定，理顺党政监察机关

的职责、权限，但由于党政监察工作交

叉难分，重复监察或者“漏监”的现象

难以彻底解决。

第四阶段：合署办公期。针对在实

践中出现的重复办案等问题，1993年1

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开始合署办公。

其指导原则是：要有利于在党中央和各

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党的

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要有利

于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继续加强对行政

监察工作的领导，使各级监察机关领导

班子便于继续向政府负责；要有利于避

免纪检、监察工作的重复交叉以及精简

机构和人员。合署办公对于协调党政监

察制度相互关系是一次有益的探索，是

中国党政监察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几点思考

纵观我国国家行政监察制度发展

演进及党政监察制度相互关系变迁进

程，有如下几点认识：

党政监察制度并存是我国反腐倡

廉体制机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

自古即高度重视监察制度的建设，留下

政监察机关被撤销而告终。

在党政监察制度初创时期，由于缺

乏经验，对党政监察制度的相互关系

主要是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几年的实

践，党政监察机关逐渐总结出它们的共

同点：一是有共同的任务，用维护和加

强党的纪律和国家纪律的方法来保证

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完成；二是工作任

务有着许多共同点，党的监察机关的监

察对象有一部分是政府和国营企业的

工作人员，国家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有

一部分是党员，党政监察机关往往要检

查处理同一个案件，由此要求党政监察

机关进行联合检查；三是工作方法基本

相同，都必须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依

靠广大党内外群众和有关部门密切配

合来进行工作。（“党的监察机关和国家的

监察机关应该密切结合进行工作”，中共中央

监察委员会编：《党的监察工作》第52期）在

此基础上认识到：“党的监察机关和国

家的监察机关的工作是有着密切联系

的，两个机关如果能够密切地结合进行

工作，就会把工作做得更好；相反，如

果联系不够，就可能在工作上遇到许多

困难而不能很好地克服。”（同上）为此，

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

的《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

会的决议》规定：“党的中央和地方各

级监察委员会必须同国家检察机关和

各级政府的监察机关密切结合进行工

作，以便充分有效地发挥党和国家的监

督机关的作用。”并采取了相互交换有

关的情况、组织联合检查组共同办案、

共同研究处分决定、根据需要互相兼职

等措施来加强党政监察机关的联系和

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总结了党政

监察机关的不同点，特别强调了要注意

防止党的监察机关以党代政、放松检查

处理违反党纪的案件的偏向，防止国家

监察机关只注意有关党纪的案件而忽

视本身其他任务的偏向等，以免削弱党

政监察机关的专门职能。（同上）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这一认识并没

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是将党政监察制

度相互关系简单化，突出党内监察，强调

“提请党委（党组）加以研究解决”（同

上），致使1959年4月监察部及各级国家

行政监察机关的相继被撤销。

第二阶段：党的监察制度独存期。

监察部被撤销后，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的监察工作由各有关国家机关进

行，但在实践中证明，这样的分散监督

无法对行政监督实行统一领导和指导，

没有统一的要求、一致的标准，大大削

减了监督的作用。针对这一情况，1962

年9月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

的决定》指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应

当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工

作，派出监察组常驻各级国家机关所属

各部门。（魏明铎主编：《中国共产党纪律检

查工作全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

991页）这一举措实质是对撤销国家行政

监察机构的一种修补，并不能扭转监察

工作畸形发展的势头。1969年4月，党

的监察机关被撤销，我国的监察制度建

设再次受到极大挫折。

第三阶段：党政监察制度相继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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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人类长时段的政治历史来

看，中国是政治制度方面最富创造力的

国家之一。对于这一点，比较政治学者

越来越多地予以肯定。英国政治学家芬

纳在《统治史》一书中说到唐代在政治

上有三大创新，其中一项就是监察和谏

议制度。（芬纳：《统治史》〈第二卷〉，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8页）

古代王朝治理的一个总目标就是国

泰民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专

门的官员群体，他们首先要履行两项职

责：一是文治天下的职责；二是武保平

安的职责。由此，官员自然分为两块，即

文官和武官，而且前者高于后者，这是

中国古代主流政治理论的要求。这种理

论有一套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但在制

度设计上并没有陷入空想。该理论认识

到现实人性的弱点，并主张通过制度的

方式予以补救。对于官员可能的偏私和

错误行为，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预防和

监督。自秦朝开始，负责监督百官的御

史大夫就与丞相、太尉一起位列三公。

此后历朝历代，在横向职责结构上，这

三种职责一直存在，形成比较稳定的三

元架构。其中监察机构名称有些变化，

但这种制度一直稳定地存在着。就文治

职责来说，后来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

譬如说，隋唐时期形成了典型的中书、

门下和尚书三省，将决策的起草、审议

和执行分离开来，形成小三元架构。为

了从理论上说明这种分职的必要性，唐

太宗有一次对门下省的官员说：“元置

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

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

己之短，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

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

（吴兢：《贞观政要》，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5页）这段话经典地表达了中国

古代分职（责权）理论，也就是相防过误

中国监察制度及其
理论的传承和发展

文_ 储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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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不仅发扬了中国
古代建立独立监察制度的优势，而
且还有很大的创新：一方面是将党内
纪检制度与国家监察制度有机地结
合起来，达到党和国家制度联动的
效果；另一方面是发挥人民监督的优
势，走群众路线，将人民性和专门性
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键词】监察权　分职　反腐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了丰富的监察制度建设经验。近现代以

来，随着政党的出现，政治体制与政党

制度紧密结合，执政党监察制度的构建

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马克思关于无产阶

级革命政党的党内监督思想为指导，借

鉴苏联的党政监察制度模式，吸收中国

传统监察思想的精髓，构建出既有别于

中国传统以维护皇权为核心的集权型

监察机制，又与西方立法权与监察权一

体的分权型监察机制明显不同的党政

监察制度体系，为构建反腐倡廉长效机

制奠定了基础。

协调党政监察机关的关系是颇有

难度的一项课题。从我国党政监察制度

相互关系发展演进的历程，特别是1959

年国家监察部被撤销后我国监察制度

建设的曲折历程中不难看到，党政监

察制度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对任何一方

的削弱都将损害另一方，最终从整体上

削弱监察制度应有的作用。在总结我国

党政监察制度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基础

上，1993年开启的党政监察机关合署办

公，使理顺党政监察制度相互关系迈出

了重要一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党政

监察工作既相互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

别，既分不开，又必须分得开。合署办公

后，党政监察机构大多实行“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在实际运行中党政监察职

能的交叉、重叠问题凸显，造成党内监

督能够做到全覆盖，但难以实现对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国家监察全覆盖，

重复监察或者“漏监”的现象依然 存

在。显然，如何在合署办公的方向上，

进一步改革监察制度，健全、完善党政

监察制度体系，是构建反腐倡廉长效机

制的关键所在。

在党统一领导下强化国家行政监

察职能发挥为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指明

了方向。历史地考察我国党政监察制度

发展进程，可以看到，国家行政监察职

能的有效发挥有助于党的监督强化，使

党的领导落到实处，国家的政治生活也

因此规范有序，对于实现政治清明、政

府清廉、干部清正至关重要。同时，我们

也应看到，强化国家行政监察职能，必

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有效实现。一

方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

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

设计，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保持正确的方

向，才能真正实现政治理想；另一方面，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触动方方面面的利

益，需要党的统一领导为其保驾护航，

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建立集中统一、

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对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

显然，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各级监察委

员会，深入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

一举措充分借鉴了我国党政监察制度

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改变了以往重党内

监察轻国家行政监察的状况，实现了加

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挥国家行

政监察机构职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机制建设的新突

破，标志着我国党政监察制度建设迈入

新阶段。

（作者：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教授）


